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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经营的南宁坛洛至百色高速公路是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高速公路

主要组成部分 ,于 2007 年通车 ,现已通车运营 13 年 ,按沥青混凝土路面大修周期规
律,已进入大修维护阶段。

据核实,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已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
交通运输厅、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2018-

2030)的通知》(桂交规划发[2018]150号)的路网改扩建规划中。 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工作部署，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正在进行前期筹备工作。

G80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高速公路属于国家高速公路网 ,其改扩建工程的实
施须经国家相关部委审批。 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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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五洲交通”）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2020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挂牌转让广西洲祺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洲祺公司”)
100%股权和钦州钦廉林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钦廉公司”)100%股权。 同意以

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公司持有的洲祺公司 100%股权和钦廉限公司 100%股
权。 上述股权资产已在北部湾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挂牌转让，公开征集
受让方。 具体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五洲交通关于挂牌转让广西洲祺投资有限
公司 100%股权的的公告》、《五洲交通关于挂牌转让钦州钦廉林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的公告》。

洲祺公司 100%股权和钦廉限公司 100%股权公开挂牌转让由广西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地产公司”)摘牌。 受让方地产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6 日签订了《电
子竞价成交确认书》。

地产公司同意以竞价底价人民币 16,667.74 万元的价格受让公司持有的洲祺
公司 100%股权和钦廉公司 100%股权， 地产公司应向公司支付对价款项共计人民
币 16,667.74 万元。

关于洲祺公司和钦廉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进展将另行
公告。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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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广西洲祺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钦州钦廉林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5,810,000 股， 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76%，其中，回购注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
数量为 5,010,000 股， 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66%， 回购价格为 3.0231 元/
股； 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800,000 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10%，回购价格为 2.0934 元/股。 本次回
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764,071,443 股减少至 758,261,443 股。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20 年 7 月 3 日办理完成。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情况简介
(一)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情况简介
1、2018 年 3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8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2018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湖南
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湖南梦洁
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3、2018 年 6 月 6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18 年 6 月 20 日， 公司完成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
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本次实际授予人数为 55 人，实际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的数量
为 1,650 万股。

4、2018 年 8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因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公司将回购价格调整为 3.05 元。

5、2019 年 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的
议案》。

6、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7、2019 年 5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激励对象离职及 2018 年业绩考核未达标，公司回购注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中的 5,370,000 股限制性股票。 2019 年 7 月 11 日，上述回购注销业务办理
完成。

8、2019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关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因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毕，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2.90
元。

9、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回购注销部分 2018 年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0、2020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
回购注销部分 2018 年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激励对象离职及 2019 年业绩考核未达标，公司回购注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中的 5,010,000 股限制性股票。

(二)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情况简介
1、2019 年 1 月 25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2019 年 2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湖南
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湖南梦洁
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3、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9 年 5 月 10 日， 向 7 名激励对象共授
予 160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股份上市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28 日。

4、2019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因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毕，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2.06
元。

5、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回购注销部分 2019 年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6、2020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回
购注销部分 2019 年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 2019 年业绩考核未达标， 公司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
800,000 股限制性股票。

二、关于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说明
(一)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说明
1、回购原因及数量

因激励对象张戬、张贤洪已离职，根据《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
规定，以上 2 名激励对象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420,000 股由公司回购
注销。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 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5,389,617.58 元，较 2016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12.22%，未能达到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2019 年净利润较 2016 年增长不低于 100%”的业绩指标。 因此，剩余 51 名激
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获授的 4,590,000 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综上，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5,010,00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的 0.66%，共涉及 53 名激励对象。 本次注销完成后，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1,130,000 股调整为 6,120,000 股，激
励对象人数由 53 人调整为 51 人。

2、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2019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关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因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毕，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2.90 元。

根据《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
（1）激励对象因合同到期、公司裁员而离职或者合同未到期、主动辞职的，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 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回购注销。

（2）公司未满足公司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
期存款利息。

本次资金使用期限确定为两年期，同期银行存款基准利率为 2.10%。 本次限制
性股票授予的缴款截止日 2018 年 6 月 11 日， 回购资金的支付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18 日，资金使用日期共 738 天。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2.90×（1+738÷365×
2.10%）=3.0231 元/股。

(二)关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说明
1、回购原因及数量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 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389,617.58 元，较 2016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12.22%，未能达到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规定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19 年净利润较 2016 年增长不低于 100%”的业绩指标。 因此，7 名激励对象在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获授的 800,000 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的 0.10%。

本次注销完成，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由 1,600,000 股调整为 800,000 股。
2、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2019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因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毕，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2.06 元。

根据《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
（1）激励对象因合同到期、公司裁员而离职或者合同未到期、主动辞职的，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 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回购注销。

（2）公司未满足公司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
期存款利息。

本次资金使用期限确定为一年期，同期银行存款基准利率为 1.50%。 本次限制
性股票授予的缴款截止日 2019 年 5 月 21 日， 回购资金的支付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18 日，资金使用日期共 394 天。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2.06×（1+394÷365×
1.50%）= 2.0934 元/股。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情况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次回购注销出具了天职业字

[2020]31317 号验资报告， 对公司截止至 2020 年 6 月 19 日减少注册资本及股份的
情况进行了审验。

本次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为 5,810,000 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 764,071,443 股
的 0.76%。 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0 年 7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764,071,443 股
减少至 758,261,443 股。

四、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回购注销

的股份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80,981,478 36.77 5,810,000 275,171,478 36.2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83,089,965 63.23 0 483,089,965 63.71

三、总股本 764,071,443 100 5,810,000 758,261,443 100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397 证券简称：梦洁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2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七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0 年 7 月 6 日发
行完毕，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七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0国泰君安 CP007 短期融资券期限 85天

短期融资券发行代码 072000169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簿记日期 2020年 7月 2日 起息日期 2020年 7月 6日
兑付日期 2020年 9月 29日 发行总额 40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元/张 票面利率 1.95%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

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20-06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七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2020 年 6 月 9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为：以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50 元现金红利（含税）。

2、目前公司可转债（债券简称：远东转债，债券代码：128075）正处于转股期内，
如在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则以未来实施本次分配方案时股
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分配比例保持不变。

3、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
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发放范围：
本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 元（含税）。
2、扣税情况：
（1）扣税后，通过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2.25 元；
（2）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

（3）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
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5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
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5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 7月 1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 7月 13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7 月 1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929 刘延生
2 00*****693 史彩霞
3 01*****972 赵保江
4 01*****965 葛子义
5 00*****220 张卫民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7 月 2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7 月 10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因实施本次权益分派事项，“远东转债”拟调整转股价，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在股权登记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完成除权处理的同
时也会对可转债转股价进行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联系人：李茹
咨询地址：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昌盛路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374-5650017
八、备查文件
1、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四届第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3、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7 日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002406 证券简称：远东传动 公告编号：2020-028
债券代码：128075 债券简称：远东转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债券代码：128075 证券简称：远东转债
● 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 5.79 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 5.54 元/股
● 转股价格调整的生效日期：2020 年 7 月 13 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公开发行

了 893.7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简称：远东转债；债券代码：128075），根据《许昌
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以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

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
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 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

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
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份
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权激励、回购股份、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
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
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
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
关规定来制订。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已于 2020 年 7 月 4 日披露《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分红派息实施

公告》， 公司将根据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2.5 元（含税）。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7 月 10 日，除
权除息日为 2020 年 7 月 13 日。

根据前述方案规定，“远东转债”转股价格将由人民币 5.79 元/股调整为人民币
5.54 元/股，计算公式：P1=P0－D=5.79 元/股（调整前转股价）-0.25 元/股（每股派送
现金股利）=5.54 元/股（调整后转股价）。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7 月 13 日
（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7 日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406 证券简称：远东传动 公告编号：2020-029
债券代码：128075 债券简称：远东转债

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大思诺”、“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１７３．３４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７１２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１７３．３４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１，３０４．０４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６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６９．３０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０％，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８．６９元 ／股。

交大思诺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交大思诺”股票８６９．３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发行缴款环节等方面内容， 并于
２０２０年７月８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８日 （Ｔ＋２日）
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
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
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７月８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

约责任，主承销商将公告披露违约情况，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
情形时，自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
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换债的
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４，３５４，７３４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８７，９１４，８９６，５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７５，８２９，７９３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７５８２９７９３。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０，１１３．２９７６５
倍，高于１５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１７．２９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１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９５６．０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９０％。 回拨后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２２４９３５７９％，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４９４．５１１７２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７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１０栋３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８日（Ｔ＋２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７日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庆楼”、“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5,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50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

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5,0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

的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6.70元/股。

发行人于2020年7月6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A股

2,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及发行中止等环节，主要内容

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20年7月8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

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7月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

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709,689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135,964,047,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470977%。配号总数为135,964,047个，号

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135,964,04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

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798.20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4,5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309698%。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7月7日（T+1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0年7月8

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

发行人: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7日


